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才延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正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跃新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２

，

００１

，

２４６

，

４００．０６ ３０

，

０７３

，

３７９

，

６２６．２７ ６．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

，

５５２

，

６９９

，

３５８．１０ ７

，

６３８

，

９５８

，

２４３．６７ －１．１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１１７

，

０４１

，

９９５．４７ １７．５５％ ３

，

５２７

，

１６７

，

８８１．９８ １６．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７

，

１１０

，

１８７．５０ －３４３．７２％ －１０９

，

１７７

，

４９４．３６ －２８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３５

，

０７４

，

２０２．２３ －１８２．１４％ －１１６

，

１７９

，

６９９．４４ －８１６．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６７２

，

７１５

，

４４２．４４ －４５．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２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３％ －１．１１％ －１．４４％ －２．９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５３

，

８５９．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５１７

，

７５６．１２

主要为收到的地方政府新能源补

贴。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７

，

４５３

，

３０８．７３

暂时闲置资金理财收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５

，

９５２

，

８３２．８０

四平合营公司委托本公司对其四

平

１

号﹑

２

号﹑

３

号三台发电能力为

５

、

５

、

１０

万千瓦级的发电供热机组

及其附属设施和设备（含脱硫等

环保设施）进行生产运行管理净

收益

－８７８

万元。 国家电投集团吉

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委托本公司

对其全资子公司白山鸿成实业有

限公司和通化实业有限公司，白

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７４．３４％

股

权、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３６％

股权、参股企业四平合营

公司

３５．１０％

股权进行经营管理，

能交总支付给本公司本年度委托

管理费

２８３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３９

，

５２４．５８

税收滞纳金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

，

５４６．６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４

，

８１５．４７

合计

７

，

００２

，

２０５．０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０１

，

６９４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电投集团吉

林省能源交通总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６１％ ４２０

，

９９４

，

６２８ １８４

，

１７９

，

４９９

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４０％ １５８

，

８８４

，

９９５ １５８

，

８８４

，

９９５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２．９１％ ６２

，

５００

，

７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船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１％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第一创业证券

－

国

信证券

－

共盈大岩

量化定增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９１％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

业银行

－

工银瑞信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２．６６％ 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华安基金

－

兴业银

行

－

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１．６６％ ３５

，

７１４

，

２００ ３５

，

７１４

，

２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１．６５％ ３５

，

５０１

，

１５８

申万菱信基金

－

浦

发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丰

赢

６８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１．４８％ ３１

，

７４１

，

００１ ３１

，

７４１

，

００１

华安基金

－

兴业银

行

－

海通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４６％ ３１

，

２４９

，

９００ ３１

，

２４９

，

９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

司

２３６

，

８１５

，

１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６

，

８１５

，

１２９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３５

，

５０１

，

１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

，

５０１

，

１５８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３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七组合

５

，

４９９

，

９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４９９

，

９２５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宋富

３

，

４２４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２４

，

１００

宋美珍

３

，

２２４

，

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２４

，

２６４

李巍峰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苏子骞

１

，

５４５

，

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４５

，

５６４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

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１

，

４５２

，

６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５２

，

６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１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A

、货币资金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

57,088.90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66.63%,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定向

增发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影响。

B

、应收票据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5,752.67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49.54%,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公司与电网公司票据结算减少影响。

C

、应收账款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79,455.15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43.59%,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本公司新增新能源项目应收电费增加影响。

D

、预付款项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8,988.21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1572.26%,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本公司预付煤款增加影响。

E

、存货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1,935.76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44.67%,

其主要原因是电煤价格上涨影

响。

F

、其他流动资产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200,484.25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90.24%,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末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影响。

G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60,779.60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66.27%,

其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末新增对横琴吉电绿色产业基金投资影响。

H

、长期股权投资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7,389.67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16.16%,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本公司权益法核算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变化影响。

I

、在建工程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545,621.13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28.04%,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

司新能源项目增加影响。

J

、工程物资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6,448.50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26.78%,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公司新建项目增加影响。

K

、短期借款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574,370.00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37.05%,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本公司新增流动资金借款影响。

L

、应付票据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0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100.00%,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电子

汇票逐步减少影响。

M

、预收账款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650.97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91.73%,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公

司供热收入结转影响。

N

、应付职工薪酬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5,923.28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1009.46%,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末本公司应付未付考核薪酬增加影响。

O

、应交税费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540.03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66.45%,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公司个人所得税减少影响。

P

、应付利息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3,918.16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14.86%,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公司带息流动负债减少影响。

Q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14,792.64

万元

,

比期初数减少

44.96%,

其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末本公司偿还借款影响。

R

、其他流动负债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76,000.00

万元

,

比期初减少

31.53%,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偿还短期融资租赁款影响。

S

、长期借款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1,038,845.96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10.31%,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本公司项目借款增加影响。

T

、长期应付款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280,683.74

万元

,

比期初数增加

57.61%,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末本公司新增融资租赁款影响。

U

、未分配利润

2017

年

9

月

30

日期末数

-41,840.51

万元

,

比期初减少

35.31%,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

公司净利润减少影响。

(2)

利润表项目

A

、营业收入发生数

352,716.79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6.80%,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新能源发电

项目同比增加影响。

B

、营业成本发生数

299,472.9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29.64%,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电煤价格上

涨影响。

C

、税金及附加发生数

4,776.37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75.22%,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其他税金增

加影响。

D

、投资收益发生数

1,876.18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231.06%,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按权益法确

认投资收益增加及理财产品收益影响。

E

、营业外收入发生数

1,612.9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39.71%,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光伏发电地

方政府补助影响。

F

、营业外支出发生数

424.65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53.79%,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税收滞纳金增

加影响。

G

、利润总额发生

-6,029.2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14,687.4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169.64%

。主要减利因

素为综合标煤单价上升减利

42,362

万元。 主要增利因素为新能源项目新机组投产增利

13,367

万元

;

运行辅

助服务考核收益等增利

7,580

万元

;

财务费用降低增利

9,599

万元。

H

、所得税费用发生数

1,340.1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53.67%,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预交企业所

得税减少影响。

I

、少数股东损益发生数

3,548.4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576.21%,

其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净

利润增加影响。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A

、收到税费返还现金

791.1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75.35%,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收到即征即退

增值税增加及收到返还的企业所得税影响。

B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2,210.4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92.43%,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

司受电煤价格上涨支付的煤款增加影响。

C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出

14,585.95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40.81%,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本公司保证金、押金等减少影响。

D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35.64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97.59%,

其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处置资产影响。

E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81.65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02.69%,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保本

理财产品收益影响。

F

、收回投资收到现金

99,558.12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收回保本理财产品本金影响。

G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9,075.0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45.36%

。 其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项目投资付款减少影响。

H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92,919.2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9191.92%,

其主要原因是是报告期本公司保本

理财投资及对横琴吉电绿色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影响。

I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1,286.72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45.97%,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下属公司

吸收少数股东股权投资增加影响。

J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7,358.2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38.88%,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

公司收到融资租赁款减少影响。

K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4,845.1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65.45%,

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

公司支付的融资租赁款减少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

2017

年

6

月

12

日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7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详见

2017

年

6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公告编号

2017-058)

。

2

、

2017

年

6

月

16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6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66)

。

3

、

2017

年

6

月

26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6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67)

。

4

、

2017

年

6

月

29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6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70)

。

5

、

2017

年

7

月

20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

详见

2017

年

7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82)

。

6

、

2017

年

7

月

21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7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83)

。

7

、

2017

年

7

月

28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7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88)

。

8

、

2017

年

8

月

24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8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99)

。

9

、

2017

年

8

月

31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理

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9

月

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100)

。

10

、

2017

年

9

月

13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

理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9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101)

。

11

、

2017

年

9

月

15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

理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9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102)

。

12

、

2017

年

9

月

20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

理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9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103)

。

13

、

2017

年

9

月

28

日

,

本公司发布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

理财产品进展公告》

,

详见

2017

年

9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112)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限售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办理解限相关手续并上市流通。

２０１７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７１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增资方式持有

天津天达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７２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

仁化土壤修复与

１４５ＭＷｐ

光伏发电综合利

用示范项目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７

月

０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７６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关于公司注册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授权安排的议案》、《关于向江

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７

月

２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８１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才延福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放弃吉林泰

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优先购买权

的议案》和《关于放弃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４９％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７

月

２５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８４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本公司收到《吉林省物价

局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

（吉省价格［

２０１７

］

４２

号。 涉及本公司所属

燃煤发电企业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调

０．１４

分钱（含税），调整后的燃煤机组标杆上

网电价（含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为每千瓦

时

０．３７３１

元（含税）。 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预计增加本公司全年电力业

务收入

４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０８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９０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才延福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

案》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９１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合肥誉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终止投

资海南中电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关于以投资方式持有吉林省富邦能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关于

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

２２０ｋｖ

送

出线路资产转让的议案》、《关于公司副总经

理周宇翔先生辞职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９２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陈立杰先生辞

去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余正春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拟成立宿松

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增加与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

采购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拟由合肥

誉满管理有限公司向仁化县金泽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以增资方式

持有安阳市朝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的议案》、《关于以增资方式持有合肥卓普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议案》、《关于以

增资方式持有邳州首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９５％

股权的议案》、《关于以增资方式持

有新沂苏新能源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的议

案》。

２０１７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１０４

）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一、能交总、中国电能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

非公开

发行股

票承诺

自吉电股份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获配股份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７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正在履行

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船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申万菱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非公开

发行股

票承诺

自吉电股份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获配股份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７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７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一、能交总

减少和

规范关

联交易

避免同

业竞争

承诺

１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承诺：

（

１

）能交总承诺用

５

到

８

年时间，将能交总直

接或间接保有的吉林省

范围内的电力资产，在该

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时

注入吉电股份，以减少因

为委托管理产生的关联

交易。

（

２

）能交总承诺通过

推动吉电股份资产结构

和业务结构的改变，降低

能交总及能交总关联企

业与吉电股份关联交易

相关项目下的比重。

（

３

）能交总承诺在吉

电股份股东大会对涉及

能交总及能交总控制的

其他企业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

决的义务。

（

４

）能交总将诚信和

善意履行作为吉电股份

控股股东的义务，尽量避

免和减少与吉电股份之

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

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

的关联交易，将与吉电股

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

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吉电股份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批

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

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

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

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

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

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

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

（

１

）能交总及能交总

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分公司或能交总拥

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

响的其它公司未来在吉

林省投资或发展任何电

力业务，均由吉电股份作

为能交总在吉林区域的

投资载体。

（

２

）对于能交总及能

交总下属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分公司或能交

总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它公司目前

在吉林省范围内仍保有

的电力资产，能交总承诺

用

５

到

８

年的时间，在该

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时

注入吉电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正在履行

二、国家电投

减少和

规范关

联交易

避免同

业竞争

承诺

１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承诺：

（

１

）国家电投承诺用

５

到

８

年时间，将集团直

接或间接保有的吉林省

范围内的电力资产，在该

等资产符合相关条件且

吉电股份具有相应业务

资质时注入吉电股份，以

减少因为委托管理产生

的关联交易。

（

２

）国家电投承诺通

过推动吉电股份资产结

构和业务结构的改变，降

低中电投集团及中电投

集团关联企业与吉电股

份关联交易相关项目下

的比重。

（

３

）国家电投承诺将

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吉

电股份实际控制人的义

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吉

电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

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

与吉电股份依法签订规

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吉电

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

易价格依照无关联关系

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

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

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

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

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

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

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

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

１

）国家电投及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分公司或集团拥有

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

的其它公司未来在吉林

省投资或发展任何电力

业务，在不违反中电投集

团在国内外证券市场已

公开作出的承诺且吉电

股份具有相应业务资质

的情况下，均由吉电股份

作为国家电投在吉林区

域的投资载体。 （

２

）对于

国家电投及集团下属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分公司或集团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

它公司目前在吉林省范

围内仍保有的电力资产，

国家电投承诺用

５

到

８

年的时间，在该等资产符

合相关条件且吉电股份

具有相应业务资质时注

入吉电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正在履行

三、能交总

增持股

份承诺

国家电投通过能交总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

２

个

月内，以不超过

２

亿元自

有资金拟通过二级市场

增持吉电股份股票。 同

时，国家电投及能交总承

诺自增持计划完成之日

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吉电

股份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自增持计划完

成之日起六个

月内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

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才延福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7-11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

出。

2

、

2017

年

10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

、公司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4

、参与表决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关于聘任周大山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聘任周大山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

二

)

公司

2017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公司

2017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出

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

三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审计费用为

65

万元

,

同意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审计费用为

220

万元

,

同意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关于向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向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州科合”

)

注册资本金由

1,000

万元增至

3,528

万元。 广州科合股东双方同意同比例同时增资

,

其中公司按

95%

持股比例向广州科合新增出资

2,401.6

万

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仍持有广州科合

95%

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7-121)

(

六

)

关于向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向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

公司控股子公司———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余江长浦公司”

)

注册资本金由

2,000

万元增

至

9,164

万元。 余江长浦公司双方股东同意同比例同时增资

,

其中公司按

95%

持股比例向新增出资

6,805.8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仍持有余江长浦公司

95%

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7-122)

(

七

)

关于拟参股成立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5

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通过了 《关于拟参股成立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98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49%;

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02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

比例为

51%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参股

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7-123)

(

八

)

关于拟成立吉电通化河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拟成立吉电通化河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同

意按自然人

(

法人

)

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吉电通化河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

准

),

注册资本金

15,000

万元

,

注册资本金根据项目进展逐步注入。 地点吉林省通化县。

(

九

)

关于拟成立乌兰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拟成立乌兰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按有

限责任公司设立乌兰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

),

注册资本金

7,500

万元

,

注册

资本金根据项目进展逐步注入。 地点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

(

十

)

关于连州市吉电粤网新能源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连州市吉电粤网新能源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该项

目尚处于前期工作阶段

,

因用地手续办理进展缓慢

,

预计短期内无法开工建设

,

为保证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连

州市吉电粤网新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连州公司”

)

股东方同意同比例减资

,

注册资本金由

2,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减资后各股东方持股比例不变

,

即吉电股份仍持有连州公司

80%

股权、广州粤网新能源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连州公司

20%

股权。

(

十一

)

关于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

,

进行了回避

,5

名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关于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西

藏能源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

工程总投资

9,530.78

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

,

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

,

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

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

,

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建设

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7-124)

(

十二

)

关于投资建设通化市卫生学校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通化市卫生学校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的议

案》

,

同意投资建设通化市卫生学校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

,

本项目总投资

490.32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建设

通化市卫生学校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的公告》

(2017-125)

(

十三

)

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

拟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

(

星期一

)

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

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

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11

月

7

日。

本次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

:

1

、审议《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

cn)

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017-126

号

)

。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

:

周大山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周大山先生简历

周大山

,

男

,1972

年

11

月出生

,

汉族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

工程硕士学位

,

高级经济师。

周大山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人员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不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其工作简历如下

:

历任四平热电厂工程绿化专工

;

四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秘书

;

四平巨鹏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开发部主任

;

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四平热电分公司劳动人事部主任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劳动部主

管、副经理、人力资源部主任兼社保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兼燃料管理部主任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兼二道江发电公司总经理、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分析评价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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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

、

2017

年

10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五人

,

实参与表决的监事五人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

2017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五票赞同、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公司

2017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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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1

、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州科合公司”

)

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95%

股权

,

另一股东方—广东恩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5%

股权。股东双方同意广州科合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000

万元增至

3,528

万元

,

并按持股比例同时增资

,

用于投资建设安徽长丰

20MWp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

以现金方式按

95%

持股比例新增出资

2,401.6

万元

,

广东恩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按

5%

持股比例

同时增资

,

并按项目建设进度资金需要逐步注入。

2

、本次增资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增资

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恩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名称

:

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

2

号

3308

房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林宏东

注册资本

:

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

:

新能源、太阳能、光伏系统等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

风力发

电和光伏发电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及检修维护

;

碳排放量指标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广州科合公司总资产

5,174.02

万元

,

总负债

5,174.02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0

万元。

2017

年

9

月

30

日

,

广州科合公司总资产

6,506.9

万元

,

总负债

6,506.9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0

万元。

(

三

)

增资前后的股权比例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比例（

％

）

应认缴出资额（万元）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０ ３

，

３５１．６ ９５％

广东恩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１７６．４ 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３

，

５２８ １００％

四、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

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服务公司新能源发展

,

满足项目工程建设的需要

,

股东双方拟以现金方式对广州科合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金

2,528

万元。 增资完成后

,

该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000

万元增至

3,528

万元

,

公司仍持有广州科合公司

95%

股权。

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发展要求

,

符合地方能源政策和发展规划

,

符合公司“北稳西征南扩”

的新能源发展战略

,

有利于实现光伏规模发展

,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风险

该增资事项尚需取得当地工商机关的审批。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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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1

、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余江长浦公司”

)

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95%

股

权

,

另一股东方—上海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5%

股权。 股东双方同意余江长浦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2,

000

万元增至

9,164

万元

,

用于投资建设余江

50MWp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公司以现金方式按

95%

持股

比例新增出资

6,805.8

万元

,

上海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按

5%

持股比例同时增资

,

并按项目建设

进度资金需要逐步注入。

2

、本次增资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增资

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名称

:

余江县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西省余江县潢溪镇循环经济园

类 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浩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二

)

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余江长浦公司总资产

2,005

万元

,

总负债

6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999

万元。

2017

年

9

月

30

日

,

余江长浦公司总资产

28,065.92

万元

,

总负债

23,197.33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4,868.59

万

元。

(

三

)

增资前后的股权比例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比例（

％

）

应认缴出资额（万元）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０ ８

，

７０５．８ ９５％

上海长浦新电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５８．２ ５％

合 计

２

，

０００ ９

，

１６４ １００％

四、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

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服务公司新能源发展

,

满足项目工程建设的需要

,

股东双方拟以现金方式对余江长浦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金

7,164

万元。 增资完成后

,

该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2,000

万元增至

9,164

万元

,

公司仍持有余江长浦公司

95%

股权。

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发展要求

,

符合地方能源政策和发展规划

,

符合公司“北稳西征南扩”

的新能源发展战略

,

有利于实现光伏规模发展

,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风险

该增资事项尚需取得当地工商机关的审批。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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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参股国家电投集团

当雄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坚持公司“走出去”的新能源发展战略

,

积极开拓省外新能源市场

,

结合区域发展优势及管理条件的

限制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吉电股份”

)

拟与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西藏能源公司”

)

在西藏共同设立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以工商注册名

称为准

),

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

吉电股份出资

98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49%,

西藏能源公司

出资

1,02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51%

。

2.

公司与西藏能源公司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国家电投”

)

控制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西藏能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

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

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

,

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

:

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兴义

注册资本

:5239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第

8

幢

4

楼

5

楼

主要经营业务

:

新能源发电项目

(

风电、太阳能发电、地热等

)

、小水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

理

,

组织电力的生产销售

;

风电及其他能源的咨询、信息交流、委托运营以及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推

广应用

,

电力设备维修及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

2017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为

:

资产总额

:175,786

万元

;

净资产

:47,539.58

万元

;

营业收入

2,

269.68

万元

;

净利润

53.57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

(

暂定

)

公司注册地址

: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格达乡羊易村

公司注册资本

:

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

980

万元人民币

,

占投资额比例

49%,

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1,020

万元人民币

,

占投资额

比例

51%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新能源发电项目

(

风电、太阳能发电、地热等

)

、水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

理

;

组织电力的生产销售

;

能源项目的信息交流、委托运营以及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推广应用

;

电力

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

电力设备维修及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

(

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

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

;

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

各出资方的出资额度及出资比例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

出资方式

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０ ４９

现金

２

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０ ５１

现金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经投资各方协商一致

,

确定出资额度及持股比例。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行为有利于吉电股份开拓在西藏自治区的光伏市场

,

有利于公司在西藏自治区域的长远发

展。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

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1.

公司参股组建国家电投集团当雄能源有限公司

,

有利于公司在西藏自治区区域的长远发展

;

2.

投资各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

定价原则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不影响公司独

立性

;

3.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调整电源结构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

,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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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加快推进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

,

公司拟与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藏

能源公司”

)

共同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本工程总投资

9,530.78

万元。

2

、关联关系

公司与西藏能源公司同受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

控制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西藏能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

表决该议案时

,

进行了回避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

伏发电项目》。 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

,

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

:

国家电投集团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兴义

注册资本

:5239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第

8

幢

4

楼

5

楼

主要经营业务

:

新能源发电项目

(

风电、太阳能发电、地热等

)

、小水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

理

,

组织电力的生产销售

;

风电及其他能源的咨询、信息交流、委托运营以及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推

广应用

,

电力设备维修及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

2017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为

:

资产总额

:175,786

万元

;

净资产

:47,539.58

万元

;

营业收入

2,

269.68

万元

;

净利润

53.57

万元。

三、关联标的基本情况

1

、吉电新能源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

项目规划容量为

30MWp,

本期建设容量为

10MWp

。 年利

用小时数

1688.8

小时

,

项目运行期

25

年

,

年平均发电量为

1692.22

万千瓦时

,

总投资额

9,530.78

万元。 其中

20%

由双方以现金方式投资

,80%

由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解决。

2

、合作双方成立项目公司

,

负责合作开发西藏当雄

10

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3

、项目公司经营范围

:

新能源发电项目

(

风电、太阳能发电、地热等

)

、水电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

和管理

;

组织电力的生产销售

;

能源项目的信息交流、委托运营以及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推广应用

;

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

电力设备维修及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

(

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发

的营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

;

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

4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

项目公司拟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按持股比例投资

,

即吉电股份出

资

98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49%;

西藏能源公司出资

1,02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51%

。

5

、合作双方同意按其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利润

,

分担共同投资风险。 合作双方同意

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项目承担法律责任。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

本项目开发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自治区“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

,

可发挥西藏太阳能资源优势

,

促

进光伏产业的发展

,

可有效减少常规能源比重

,

保护生态环境

,

有利于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2.

本项目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

可以提高公司清洁能源比重

,

扩大在藏影响力。

五、对公司影响

本次投资行为有利于吉电股份开拓在西藏自治区的光伏市场

,

并进一步推动年度新能源产能目标的实

现。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

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该关联人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专项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宜事前告知了我们

,

同时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

必要的沟通后

,

获得了我们的认可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投资行为有利于吉电股份开拓在西藏自治区的光伏市场

,

并进一步推动年度新

能源产能目标的实现。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交易价格公允、合法

,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

行其义务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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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通化市卫生学校

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的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省电采暖试点方案

,

配合地方推动电能清洁替代

,

治理大气污染

,

进一步扩大供热业务

,

公司同

意投资建设通化市卫生学校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

,

本项目总投资

490.32

万元。

2.

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通化市卫生学校煤改电供暖工程项目的议案》。 此次投资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通化市卫生学校校内原锅炉房内

,

通化市卫生学校位于通化市东昌区南部

,

距离通化市中心

4.7km,

交通便利。 项目拟安装一套

4MW

水蓄热式电锅炉系统

,

并配置一台约

650m3

的高温蓄水罐以及两台

板式换热机组实现二次网供热

,

替代原燃煤锅炉供暖。

2.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

490.32

万元

,

其中包括电力接网费用、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

(

其他费用包含项目建设管理费、项目建设技术服务费

)

。

本项目按取得地方政府补贴进行测算

,

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9.01%(

税后

),

收益较好。

3.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地方政府在建设期一年后给予建筑面积

30

元

/

平方米的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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